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14）浦民三(知)初字第255号

　　原告湖州森通丝绸织造有限公司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岳九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金飒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周和凤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润昌丝绸有限公司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凌泉根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荣金良，远闻(上海)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张磊，远闻(上海)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湖州龙泉印刷厂。

　　负责人赵学琴。

　　原告湖州森通丝绸织造有限公司诉被告润昌丝绸有限公司、被告湖州龙泉印刷厂商

标侵权纠纷一案，本院受理后委托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，原告湖州森通丝绸织造

有限公司和被告润昌丝绸有限公司在该调解中心的主持下于2014年7月31日达成调解协

议，双方纠纷已和解。原告于2014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撤回对两被告的起诉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准予原告湖州森通丝绸织造有限公司撤回起诉。

　　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合计人民币6,985元，由原告湖州森通丝绸织造有限公司和被

告润昌丝绸有限公司协议各半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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